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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个人隐私、包裹延误损毁遗失、不保价不给赔偿，消费者吐槽快递业三大“顽疾”——

快递业这些“毛病”该改改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如今，不少人哪天不收个快递都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但几乎每个消费者都对快
递有担忧。今年7月底，国务院法制办就
《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8月29日，中消协发布联合各地消协
征集的292条消费者意见。调查显示，消
费者意见集中的问题是快件延误、丢失、
损毁的赔偿问题；贵重物品的保价问题；
签收问题；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环保等。

出现丢失、损毁、延误——

不保价该怎么赔

安全送达是快递企业应尽

义务，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进

行保价，可以使经营者转嫁自身

经营风险

快递延误、丢失、损毁赔偿是消费者
最为关注的问题，10%的意见集中在这
一点上。如果再加上对保价问题的吐
槽，此类问题占到了消费者意见的近五
分之一。
“2015年10月，我通过快递公司寄

递一块价值6200欧元的欧米茄手表发
往成都。寄递过程中，我几次查询快递
进程，10月23日网上信息显示该快递依
然在南京航空集散中心，12月1日，快递公
司通知我快递物品丢失。”青岛消费者吴
女士向消协反映，快递物品因未保价，快
递公司表示只能赔付邮费的3倍共计60
元，吴女士不能接受，要求按照欧米茄表
实际价值赔付，但快递公司不同意赔偿。
与吴女士的包裹丢失不同，李女士

快递的包裹则出现了“严重内伤”。2016
年9月，李女士通过快递公司为广州的
朋友邮寄一台笔记本电脑，5天后朋友收
件时发现电脑屏幕已碎裂，当场拒收。
李女士遂向快递公司索赔，但快递公司
以李女士未办理保价业务为由，坚持只
能给75元的赔偿金。
还有延误造成损失的。2016年9月

6日，陕西眉县消费者郭某通过快递公司
发送猕猴桃50单 250公斤，价值5000
元，郭某支付了运费和保价费2000元，
包装费250元。直到9月14日快递物品
才到达新疆塔城，当收件人收件时，发现
装猕猴桃的箱子已经湿透，并不断向箱
外渗水，收件人拒收。郭某因此要求快

递公司赔偿损失，遭到拒绝。
快递出现丢失、损毁、延误，快递公

司到底该如何赔偿，让不少消费者头疼，
是不是需要保价，保多少合适，消费者同
样拿不准。
《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规

定，“快件发生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
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
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
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
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还提

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寄件人填写
快递运单前，应当提醒其阅读快递运单
的服务合同条款，告知相关保价规则和
保险服务项目。寄件人交寄贵重物品的，
应当事先声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
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
对此，厦门消费者陈福猛、江西消费

者胡国庆、吴明明确反对。他们认为安全
送达是快递企业的应尽义务，要求寄件人
对贵重物品进行保价，使经营者转嫁自身
的经营风险。同时，也为提高收费打开了
方便之门。江苏消费者沙银昌建议，“快
递运单上应当注明送达时限，对快件超出
送达时间而发生延误，导致快件物品变
质、损坏或者影响收件人的正常生产、生
活，快递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四川消保委建议，“对未保价的快件，

应按照《民法》《合同法》中关于等价有偿
的原则进行赔偿。寄件人能够证明其实
际损失的或实际损失超过约定保价金额
的，应当按照寄件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
偿”。快递企业作为承运人，应当及时、
安全将快件送达指定地点。快递企业对
于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货物丢失，依法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保价与否并非认定
赔偿的依据。保价与非保价的差别，仅体
现在计算方式和举证责任上。对保价快
件应当按照保价金额赔付，对未保价快件
消费者负有对物品实际价值的举证责任。

快递不签收就不让验货——

出了问题谁来赔

应在快递运单上列明签收

未验货和签收已验货选项，以此

来防止快递公司以消费者已签

收为由，推卸责任

先验货再签收是消费者的重要权

利，很多卖家都会要求消费者务必先
验货。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快递员经
常让消费者先签字后验收，或者干脆直
接把货放在收货柜里，不给消费者验货
签收的机会。消费者发现快递里的东西
有损失时，快递公司则以消费者已签字、
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为由推卸责任。
如，2017年4月11日，一消费者通

过快递公司寄送一台美容仪器到北京，
倒付433元。12日下午4点由同事代为
签收，并未当面验收。后发现快递包装
虽然完好，但内件已在运输途中损坏。4
点30分投诉，但快递公司以包装完好已
签收为由拒绝赔偿，并表示这不是快递
公司的责任。如果要求赔偿，消费者需
出具第三方证明是在途中受损。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引发了大量消

费纠纷。《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第23条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
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
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
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
收人有权当面验收。
针对此，不少消费者提出建议。湖

北消费者杨翠琼建议，应在快递运单上
列明签收未验货和签收已验货选项，供
消费者选择，以此来防止快递公司以消
费者已签收为由，证明物品完好，推卸自
身责任。上海消费者孙亦方则建议增加
“交付快件时，快递人员未告知收件人或
者代收人当面验收的，应当承担不利后
果”。
地方消协也对本条提出了一定的修

改意见。浙江消保委建议增加：“验收时
发现内件短少、损毁或者与快递运单不
符的，用户可以拒绝签收，并在快递运单
上注明原因、时间，由收件人和投递人员
共同签字确认。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拒绝
签字的，投递人员应当予以注明。”

快递泄露用户个人信息——

当事人该怎么办

除追究快递企业的行政责

任外，还应将泄露个人信息与快

递员个人的信用记录相挂钩，以

加大其违法成本

快递掌握着消费者最隐私的个人信
息——姓名、电话、住址甚至还有喜好，
特别是随着快递实名制的实施，消费者

信息含金量更加突出。许多不法之徒也
瞄准了这一“富矿”，大肆窃取、贩卖消费
者个人信息。
今年8月，湖北荆州警方发现某快

递公司仓库管理员汪某非法贩卖消费者
个人信息，仅在汪某邮箱里就查获公民
个人信息8000余条，顺藤摸瓜，警方最
终查获了一专门通过“内鬼”窃取贩卖消
费者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共抓获嫌疑
人20名，查获公民个人信息总计1000
多万条，涉及交易金额总计达 200 多
万元。
类似案件时有发生，屡禁不止。对

此，《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如果出现未按照规
定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
未定期销毁快递运单；出售、泄露或者向
他人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
户信息；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信息泄
露的情况，未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未
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由邮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
经营许可证。
消费者对这样的处罚力度并不满

意。江苏消费者夏福荣建议增加：“给用
户造成损失的，依照民事法律规定承担
赔偿责任。”吉林消费者尹传金建议：“除
追究快递企业的行政责任外，还应将泄
露个人信息与快递员个人的信用记录相
挂钩，以加大其违法成本。”湖北消费者
刘祥斌、厦门消费者黄海建议在条例中
引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用户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作出限制性规定。
结合新修订的《民法总则》诉讼时效

规定明确保存期限，并考虑到保护消费
者公平交易和知情权，湖北消委会建议
修改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建立
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妥善保存制度及保
密制度，妥善保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
快递运单纸质与电子数据档案的保存不
少于3年。定期销毁快递运单，采取有
效技术手段保证用户信息安全。”陕西消
协则建议，本条规定应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刑法》《网络安全法》等做好衔
接。“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信息泄露
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立即采取
补救措施，并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及
公安机关报告。”

诈骗必被抓 被抓必严惩
——14省市公安机关联合破获网络兼职刷单诈骗案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近日，公安部组织指挥江苏、浙江、
湖南等14省市公安机关开展打击“3·
13”网络兼职刷单诈骗专案的集中收网
行动，共打掉涉案的短信推广公司45
家，违法销售回收电话卡、游戏点卡的涉
案公司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075名，共
破获全国网络兼职刷单诈骗案件上万
起，涉案价值3000余万元。
2017年1月份至2月份，江苏宿迁、

湖南长沙两地公安机关相继接到受害群
众报警，称其先接到来自“1069”短信平
台的招聘兼职刷单人员的短信，在与短
信中提供的QQ联系后，按照对方要求，
从指定的手机充值卡在线销售平台以
11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张面值100元的
手机充值卡，并将卡号、密码及订单号发
送给对方，对方立即通过支付宝返现115
元。随后，根据对方要求，又从上述平台

以相同价格购买了多张手机充值卡，将
卡号、密码及订单号发送给对方后对方
不再返现，充值卡亦成为空卡，遂发现
被骗。
在手机充值渠道及价格非常透明的

今天，以110元的高价出售100元面值
的手机充值卡明显违背社会常识。网店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实施刷单诈
骗的“诈骗键盘手”。键盘手之一、福建
安溪籍的詹伟供述，在获得刷单者发回
的订单号后，他们会通过网站的查询入
口获得刷单者已购得的卡号与卡密，随
后将这些数据转卖给在线寄卖商。在线
寄卖商以低价专门回收诈骗所得的100
元面值的电信、联通、移动手机充值卡，
然后再出售给第三方充值服务商。
江苏宿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

大队长夏学建介绍，这类网店都是依法

注册成立的，接受订单、收款、发货均由
电脑系统自动完成，通过点卡商城导航
网站完成推广，并主动声明：“所有兼职
刷单均是诈骗，谨防上当。”诈骗团伙之
所以选择手机充值卡作为目标，是因为
网售手机充值卡的虚拟性，发送卡号、卡
密即可完成交易。另外，手机充值卡应
用广泛，便于转售交易变现。此链条中
第三方的充值服务商、在线寄卖商等，赚
取灰色利益，客观上帮助了诈骗人员。
经对信息流、资金流等进行溯源追

踪，警方很快发现犯罪网络中手机话费
在线充值服务商、手机充值卡在线销售
商、诈骗键盘手、手机充值卡在线寄卖
商、“1069”短信平台次级承包商相互勾
结、共同作案的特大刷单诈骗犯罪网络，
案件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涉案金额
高达数千万元。

公安部将此案列为“3·13”网络兼职
刷单诈骗专案予以督办，经过持续近半
年的攻坚奋战，逐步理清该犯罪团伙的
组织脉络和活动轨迹。5月23日，公安
部决定开展收网行动。
截至目前，“3·13”专案已累计抓获

犯罪嫌疑人2075名，打掉45家涉案的短
信推广公司，8个销售回收电话卡、游戏
点卡的涉案公司，破获全国网络兼职刷
单诈骗案件万余起，涉案价值3000余万
元，彻底捣毁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集团。
电信诈骗犯罪严重侵害群众财产权

益，影响群众安全感。诈骗必被抓，被抓
必严惩。公安机关将不断加强挤压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生存空间，坚决铲
除这一社会毒瘤，全方位开展打击整治
工作，彻底斩断犯罪链条，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财产安全。

京天利虚假陈述案又有
新案例。股民陈涛认为，京
天利公司原董事长钱某因证
券虚假陈述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其行为造
成自己经济损失 14 万余
元。为挽回损失，陈涛诉至
法院请求京天利公司、钱某
承担赔偿责任。
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适用“3+4”大合议
庭“豪华阵容”开庭审理了此
案。院长吴在存担任本案审
判长，另外还有两位陪审员
和4位人民陪审员。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
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
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
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
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
当披露信息的行为。早在
2003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
制定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
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开始实
施。这一司法解释旨在正确
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
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规范证
券市场民事行为，保护投资
人合法权益。
据了解，京天利公司是

一家A股上市公司，全称为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2014年9月23
日，京天利公司对外发布了
《招股说明书》。同年10月9
日，京天利公司的股票在深
交所创业板上市，股票在当
年四季度连续拉出11个一
字涨停板，股价迅速提升至
50元。2015年2月，京天利
股票终于突破百元大关，4月
份站上了200元关口，5月份
更是一举突破了300元。
未曾想到的是，2015年

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6月
23日，京天利公司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称，京天利公司于
2015年6月19日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公司关联关
系及相关事项未披露，证监会决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该
消息导致当日京天利公司股价跌停，并造成股价连续12个
跌停板。
2016年6月28日，京天利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称，京天利公司于2016年6
月28日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其在上市时未按
规定披露关联关系、在收购上海某公司股权时未履行关联
交易程序，原董事长钱某在京天利公司董事会会议及议案
中，未告知其他董事、监事其与上海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在高点买入京天利股票的散户们，可谓踩上一颗“大地

雷”。本案原告陈涛就是其中之一。“原告在2015年6月3
日，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之前，以每股240多元购入京天利
股票1300股，在2015年6月30日，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
之后以146元卖出。”原告律师称，两被告的上述虚假陈述
行为，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印
花税、佣金及利息等。据此，原告要求上述两被告赔偿损失
140474元。
京天利公司、钱某则认为，京天利公司未披露关联事项

不构成重大事件，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陈述，其代理
律师表示：“本案揭露日应为2015年5月18日即媒体首次
报道之日，而非原告主张的2015年6月23日。”
记者了解到，陈涛诉京天利公司、原董事长一案在开庭

审理之前，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召开
了庭前会议。
当天的庭审过程中，各方围绕5个焦点问题展开激烈

辩论：京天利公司虚假陈述所涉内容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
干规定》中规定的重大事件；本案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
基准日如何确定；京天利公司的虚假陈述与原告主张的损
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符合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因果关系；原
告所主张的经济损失应如何计算；钱某是否应对原告主张
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截至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之中。

股
民
诉
京
天
利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并
承
担
索
赔

本
报
记
者

李
万
祥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发送快递的卖家明确要求消费者先

验货再签收，但实际上消费者并未验货，

甚至没有签收时间。 佘 颖摄

上图：今年，菜鸟驿站在全国的
1000所大学驿站推出了行李快递服

务，对包裹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左图：图中的快递车非常普遍。
快递员有时会将快递放于车厢上，但

这种做法存在失窃隐患。 佘 颖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河北景县检察院以文化建设为切
入点，着力提升检察队伍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打造“景
检书院”特色文化品牌，将文化自信融入各项检察工作的创
新发展。
据介绍，景县检察院将传统文化、法治文化和现代文化

融合，建起一个集学习空间、阅览书屋、研究中心、写作阵
地、刊发前沿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景检书院”，作为全院调
研、信息、宣传的集中交流平台，辐射带动各项业务工作。
同时，景县检察院紧紧围绕检察业务中心工作，立足检

察队伍建设实际，促进各类特色文化的开展真正转化为法
律监督成果，以多元化方式把检察文化建设落实到执法公
信力建设、业务能力建设、管理制度建设中，将文化自信呈
现在检察工作的各个层面，引导全体检察人员内化于心、外
践于行，坚定理想信念、恪守检察职业道德，在办案中提高
理论研究能力、在学习中强化业务素质支撑。 （刘 磊）

河北检察院：

打造“景检书院”特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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